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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 ] 在封建社会 , 王族婚姻不仅具有一般的社会意义 , 还具有政治上的意义。本文通过梳理缅甸最权威史书

《琉璃宫史》 中所记载的东吁王朝王族婚姻状况 , 对当时的王族婚制 、 后妃身份 、 婚礼 、 婚姻观念等进行文化意义上的分

析 , 由此揭示王室婚姻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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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东吁王朝 (1287— 1752年)是缅甸封建社会
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, 它开创了第二缅甸帝国 ,

使缅甸封建制度进一步完备 , 起着承前启后的作

用 。 《琉璃宫史》 中关于这一时期的资料也最为翔
实和可靠 , 作为一本帝王史 , 书中对国王 、 王妃 、

王子 、 公主等的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。

婚姻是人们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 、社会风
俗而具有一定规范的社会关系 、社会行为 , 是人类

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。封建时代王族的婚姻无
论对于王族内部还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大事 ,

影响深远 , 因而 , 为维护婚姻的尊严 , 更重要的是

维持其血统的纯正 , 东吁王朝时期的王族对于婚姻
有诸多讲究。本文拟从王族婚制 、 后妃身份 、 婚

礼 、婚姻观念与和亲等五个方面对东吁王朝时期的

王族婚姻进行一个初步的研究 。

一 王族婚制

东吁王朝的王族婚制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:
(一)一夫多妻制

一夫多妻在任何一个民族的王族中都不算什么

新鲜事 , 差别只在于数量的多寡和后妃们地位的不
同而已 。缅甸的王族并没有规定国王可以拥有多少

个后妃 , 一般王后可以有五位 , 顺序分别是正宫 、
南宫 、中宫 、 北宫等 , 以正宫为大 , 妃子数量则不

限。后妃的等级也不是很多 , 只有王后和妃子的区

别。不同国王各有自己的偏好 , 有的选六位王后 ,
有的只选三位王后 , 有的只有两位甚至一位 。东吁

王朝时期 , 拥有后妃最多的恐怕是缅甸历史上最有

名望的君王之一莽应龙了 , 他拥有王后 3位 , 嫔妃
44位 , 生育王子 38人 , 公主 59人 , 共 97人

[ 1]
。

(二)血缘群婚
这是远古血缘婚的残余 , 指包括同胞兄弟姐妹

在内的同一辈分的人既是兄弟姐妹关系 , 同时又是

夫妻关系的这样一种婚姻制度。在东吁王室 , 不仅

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之间可以缔结婚姻 , 甚至
同父异母的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缔结婚姻的例子也比

比皆是。仅在莽应龙的 97个子女中就有 12对互相

结为夫妻 , 占了近 1 /4
[ 2]
。这种同胞兄弟姐妹之间

的婚配比例实在高得惊人 , 但在王族看来 , 这是维
持王族血统纯正的手段 。其他王子公主间的婚配也

基本上是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。东吁王朝的血

缘群婚不仅出现在同辈之间 , 也出现在长辈和晚辈

之间 , 如舅母和外甥 、 叔叔和侄女 、姑姑和侄子等
之间也出现婚配

[ 3]
。可见 , 原始社会氏族群婚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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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在东吁王族婚姻中的残留不是星星点点 , 而是非
常普遍 。

(三)姐妹婚

姐妹婚也是古代群婚制度的残余 , 指在男权占
统治地位之后 , 一个男子可以同时娶姐妹几个为

妻 , 甚至娶不同辈分的女子为妻。这在东吁王族中

屡见不鲜 , 有姐死妹替的 , 如莫塔马王明耶西都的
两个女儿先后与若开王弟底里达马道加婚配 (姐

死后妹又与之婚配)
[ 4]
;也有姐妹几个同时嫁给一

夫的 , 如 1581年即位的南达波因王的南宫王后为

明康王之公主明漂 , 中宫王后为明阿推公主 , 即明

漂之妹 , 北宫王后为明布 , 即明漂的二妹
[ 5]
;

1714登基的德宁格内王封三姐妹为后 , 大姐号摩
诃敏加拉黛维 , 二姐号底里黛维 , 三姐号山达黛

维
[ 6]
;还有两兄弟娶两姐妹以及不同辈分的女子

共侍一王的
[ 7]
。

(四)收继婚

又称逆缘婚 , 和姐妹婚一样也是古代群婚制的

残余。它起源于氏族族外婚时期 , 表现为兄亡嫂嫁
给弟 、 姐亡妹续嫁给姐夫 、嫡子继承父妾 、弟亡弟

媳转嫁给兄 、 伯叔母转嫁给侄儿等形式
[ 8]
。在氏

族社会时期 , 人们更倾向于把嫁过来的女子当成财
产 , 不仅属于夫家 , 而且属于整个氏族;因而女子

若改嫁 , 对氏族来说就是失去了财产和劳动力 , 而

通过收继婚则可以将其约束在本氏族内。在东吁王
朝时期 , 收继婚现象比比皆是 , 有的女子甚至被一

再收继 , 历经几位国王 , 如 1421年即位的底哈都

王不仅继承了嫂子 , 还继承了庶母
[ 9]
;还有老的

缅王依然在世 , 但把宫娥后妃转给继位王储的 , 如

1468年缅王那腊勃底王将王位让给儿子时说:“文

武大臣及宫娥妃子但凭王儿作主选用 。”
[ 10]

1602年

11月 , 南达勃印的儿子即位 , 广为封赏 , 将原汉

达瓦底中宫王后许配给次子 , 将小妹原汉达瓦底王

北宫王后赐给三子 , 将御妹原汉达瓦底北宫王后所
生的汉达瓦底王之女钦瑞东许配给幼子

[ 11]
。虽然

收继婚在东吁王朝普遍存在 , 但并不能把它等同于

通常理解的 “乱伦”。它有严格的收继顺序 , 而且
一般来说收继之后都立为王后 , 地位不低 , 因此 ,

我们更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婚俗 、一种自古延续下来

的古老婚俗 。
从东吁王朝的婚制分析来看 , 其王族婚姻保留

了相当多的古代氏族婚姻的残余 , 实行的是内婚制

和外婚制并行但内婚制优先的原则。从文化人类学
的角度来看 , 婚姻关系就是一种交换关系 , 这种交

换不仅仅是婚姻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事情 , 还与他们

各自所属的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参与交换的群体

可以按自己的意愿 , 同时或先后实行异族通婚和族
内婚 , 前者可以使结合多样化并从中得到好处 , 后

者则巩固和维持已经得到的好处 , 从而使财富不至

于因妇女出嫁而流落到外人或敌人之手 。而与外族
的联姻总是使父系亲属或迎娶妇女者能够通过外娶

的妇女得到嫁妆带来的土地财产 。类似的情况出现

在东吁王朝早期 , 通过娶阿瓦的公主 , 东吁得到了
有发达灌溉措施的富庶的叫栖地区 , 大大增强了实

力 , 为东吁王朝日后统一全缅并开创第二缅甸帝国
奠定了基础。内婚制优先则是血统优越性的体现 。

二 后妃身份

东吁王朝没有形成系统的选妃制度 , 纵观东吁
王朝后妃们的来源 , 大致可以看出她们有以下四种

身份:
(一)王室内部的公主

这是最主要的来源 。从上面的王室婚制我们可

以看出 , 为了维持王室血统的纯正 , 大量的婚配发
生在王族内部 。从王后的身份来说 , 虽然大多是嫡

出的公主 , 但因为东吁王朝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时

常出现 , 而且经常以流血冲突结束 , 导致庶出的王
后也有很多。

(二)将相臣侯家的女儿

王子公主们的数量大体是相等的 , 但对于实行
一夫多妻制的王室来说 , 公主的数量显然就不够

了。这样 , 将相臣侯家的女儿们就是一个不错的选

择 , 因为她们深谙贵族礼法 , 地位也不低;更重要
的是 , 她们有接触王族的机会 , 因为她们会被选入

宫中从事一些高级的服务工作。

(三)各属国和少数民族土司进贡的公主
东吁王朝是缅甸历史上一个较强盛的王朝 , 曾

一度统治中南半岛的半壁江山 , 北部的掸族 、南部

的孟族 、 西部的若开族 、东部的傣泰民族都曾臣服
于东吁王朝的统治之下 。这些属国和少数民族表示

臣服的方式之一就是进贡 , 除了金银财物 、 粮食 、

象马 、税收等物品之外 , 进贡公主几乎成了一个惯
例。进贡来的公主大多被缅王收为妃子 , 偶尔缅王

也会将她们赐给王弟或王子 。关于这一方面 , 后面
的和亲部分会加以详述 。

(四)有吉祥信息的普通良家女子

这种女子多为可遇不可求。东吁王朝没有从民
间选妃的传统 , 但这并不排斥民间女子有进入后宫

的机会。她们或因貌美 , 或因有吉祥之兆而被选

中 , 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要被缅王遇到 。 1372

年 , 明基苏瓦绍盖王在出征路上收米贝扎为妃就是

因为占卜师说她结婚之日粮仓会满;德彬瑞梯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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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也是平民出身 , 后来母以子贵被封为王后;德
彬瑞梯王也有一位平民出身的孟族妃子

[ 12]
。

从以上后妃身份的分析可以看出 , 虽然东吁王

朝的统治者们强调保持释加族血统的纯正而鼓励王

室内部通婚 , 但实际上是内婚制和外婚制并行的 ,

对血统也并非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看重。比如 , 上

述前两位平民王后所生的王子最终也都继承了王

位 , 并成为非常有德行的国王 。这与其说是对血统

的重视 , 倒不如说是对身份和地位的重视 。

三 王族婚礼

婚姻是男女两性之间的结合 , 这种结合除了具

有基本的生理意义之外 , 还具有社会意义 , 要获得
来自社会层面上的认可和支持 。这种将婚姻关系的

确立告之于众 , 将婚姻关系的意义从个人层面上升
到社会层面的标志性活动就是婚礼仪式。婚礼是婚

姻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殊

的文化现象 , 婚礼仪式在婚姻文化体系乃至人类赖
以生存与发展的整个文化体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

角色。

《琉璃宫史》 中卷详细记载了一个王室婚礼 ,
那就是莽应龙将自己的公主嫁给弟弟阿瓦王的婚

礼 ,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东吁王朝强盛时期王族婚

礼的主要流程
[ 13]
:

(一)布置婚房

从记载来看 , 缅甸王室举行仪式似乎都要新建

一个建筑 , 无论是加冕典礼 、 婚礼 , 还是其他重大
仪式 , 都是如此 。房屋为鎏金尖顶阁 , 阁顶为白

色 , 这显然是王室成员才能使用的颜色。婚房以白

色 、绿色和金色为主 , 不仅典雅豪华 , 而且布置讲
究 。这些讲究与当时的一些婚姻习俗有关 。如 , 放

置甘蔗 、椰子串和香蕉串 、在尖顶阁楼下面放养同

色的母牛和小牛 , 意味着多子多福 , 不仅和生育有
关 , 往往还有求富的寓意 , 表示期待繁荣 、幸福的

生活。另外 , 银子包 、盛米的暖锅 、 象鞭和弓箭 、

怀抱金银的姑娘等应该也和祈求财富有关;欢喜天
神像 、 佛像和三藏经书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;

象牙 、 法螺 、七口盛满水的冷水缸 , 这些应该是当
时符合王室身份的时尚摆设 , 尤其是冷水缸的设

置 , 除了有饮用 、洗浴的作用之外 , 应该还有消防

功能。
从婚房的布置来看 , 首先是显示其王室身份 。

另外 , 物品的选择和摆放都有着吉祥的寓意。

(二)舀水仪式
舀水 、 洗头及婚礼仪式是在同一天举行。所舀

之水是为了给公主沐浴和婚礼时洒水之用 , 不是一

般的水 , 而是圣洁之水 。因此 , 不仅要到专门的吉
祥水池去取 , 舀水仪式场面也非常宏大 , 动用人员

多达 2500人 , 这其中包括主持仪式的婆罗门 , 还

有骑士 、 卫兵 、臣子 、 伶人及侍女等。到达吉祥水
池后 , 要祭拜过护池神才能取水 , 之后沿原路按顺

序返回。

(三)洗头仪式
洗头 、沐浴更衣仪式是在专门的尖顶阁中 , 由

婆罗门和与公主八字相合的官家女子协助进行 , 公

主的每一个动作都伴随着鼓乐和祭拜仪式。洗头仪
式中 , 除了一开始的布施应该是布施给僧侣之外 ,

其他的都没有提到是祭拜什么神 , 而是一再强调一

切按古代风俗进行 , 这说明王室的婚俗有较长的历
史传承。另外 , 侍奉公主的女性一定是和公主八字

相合的。连服侍之人都要八字相合 , 更不用说对所

选配偶了 , 这又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生辰八字的重
视 , 也反映出王家对婚礼的神圣性和吉祥性的

追求 。

(四)婚礼仪式
婚礼仪式主要由四个步骤组成:喂饭 、 洒水 、

拴线和祝愿。喂饭 , 即新婚夫妻共吃一个盘子里的

食物。这食物不是普通的食物 , 而是 “金银
饭” ———由 7种良种新稻米煮成的金饭和由 7种牛

奶 、 奶油等白色物做成的银饭 , 饭上还撒有鸡蛋制

成的金色和银色的碎末 。喂饭要由八字相合的人喂
7口 , 喂时要喊: “下金雨 , 下银雨 , 落下绸布好

做衣 。” 这显然有祈求财富的寓意 , 之后还要撒饭

粒祭神。新婚夫妇共食是很多民族都有的一种古老
的婚俗 , 其象征意义主要在于强调夫妻彼此间的结

合和约束 , 即以后有福同享 。洒水和婚礼仪式之前

的洗头仪式一样 , 其主要目的在于净化身心 , 同时
也有祈求神灵保佑新婚夫妇及其子女的意义 。拴线

仪式就是用金线缠绕新人的手 , 意在表示两人之间

的结合 , 强调彼此姻缘的连锁。祝愿仪式由婆罗门
扮成的梵天来进行 , 祝愿之后 , 梵天王还要为新人

洒水 。婚礼仪式的四个步骤都含有吉祥和祝福的寓

意 , 强调新婚夫妇两者的结合与彼此联系的加强。
如果联姻的是两个部族或两个国家 , 那么这还具有

政治意义 , 即加强部族或国家间联合的意义 。

作为仪式的一种 , 婚礼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,
举行婚礼仪式是使婚姻公诸于众的最好 、最直接的

方式 。从整个过程看 , 王族婚礼场面宏大 , 人员众

多 , 显得庄严神圣 , 但又讲究细节 , 非常琐碎。用
这种繁琐的场面 、 宏大的仪式来赋予婚姻合法性 ,

显示出王族的与众不同 。

此外 , 在婚礼之后 , 缅王还会根据成婚者的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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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予以赏赐 。有送给新郎新娘两个人的 , 也有单赏
给公主或王子的 , 赏赐内容包括侍奉人员 、象马以

及御用仪仗等。根据公主或王子的身份和地位 ,

赏赐会有所不同 , 但差别不大 。在赏赐王室成员
或藩属国王时对建筑的颜色 、 层数 、 装饰等也都

有明确的规定 , 这一切都显示了国王的至高无上

与不可僭越 。

四 王族婚姻观念

由于婚姻不仅是人类实现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 ,
其中包含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还会反作用于人类

的物质生产和自身生产 , 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, 所

以婚俗文化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婚姻观念。广义的婚
姻观念包括择偶观念 、贞操观念和生育观念。

(一)择偶观念
东吁王朝重视血统的纯正 , 因此王族内部的婚

配非常流行 。王室成员是首选 , 其次才是大臣官宦

家的子女。即使是在王室内部选择 , 当时王子公主
们的婚姻也不是完全自主 , 而是要听命于父母 , 确

切地说是听命于缅王 。 《琉璃宫史 》 中记载了大量

的赐婚 。 1574年 , 莽应龙曾将自己的四个王子和
四个公主赐婚 , 即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婚配 , 并按

照他们的地位予以相应的赏赐
[ 14]
。打完胜仗归来 ,

为了犒赏有功之臣 , 也会将公主赐给立下卓越战功
的将士 。在一些特别重大的仪式上 , 如国王的加冕

礼等 , 也会为王室成员或王公大臣的子女赐婚 , 并

封赐适当仪仗 、 城池 、土地等 。
(二)贞操观念

在婚俗范围内 , 贞操是一种性道德观念 , 它包

括婚前贞操 、婚后贞操 、 寡妇节操和妻妾殉葬制度
等 。由于东吁王朝时期存在大量的一夫多妻制 、血

缘婚 、 收继婚等 , 所以当时对贞操并不是特别强

调 。婚前贞操在 《琉璃宫史 》 里并没有特别提到 ,
但从缅甸流传至今的私奔习俗来看 , 应该不是很严

格 。男女双方相恋得不到父母的同意便可相约私

奔 , 造成事实婚姻 , 之后再返家 , 父母便不再反
对 。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习俗 , 私奔反映了社会对

男女私自结婚的宽容 。婚后贞操对后妃来说肯定是
要遵守的 , 但是也出现过后妃与别人私通并一起谋

害缅王致死的案例 , 还有缅王把自己的妃子转赐给

侯王的做法
[ 15]
。而寡妇被屡次立为王后的也不乏

其人 , 如缅甸历史上有名的女王信绍布便多次被立

为后妃
[ 16]
;再如 , 德彬瑞梯王时期 , 那腊勃底梅

道与舅父之子明阿绍婚配 , 明阿绍被其姻兄杀死
后 , 那腊勃底即将其妹嫁与色林的西都觉廷 , 德彬

瑞梯杀了色林觉廷后俘获色林王妃
[ 17]
, 将其许配

给御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 , 成为卑谬王妃。可
见 , 这一时期对寡妇改嫁持一种很宽容的态度。东

吁王朝不仅不存在妻妾殉葬制度 , 莽应龙时期还在

掸族统治地区大力废除土司妻妾殉葬的习俗 。
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, 东吁王朝并不特别强调后

妃们的贞操 , 在很大程度上更把后妃们看成是王室

财产的一部分 , 可以继承 , 也可以转让 。
(三)生育观念

传宗接代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 , 尤其在古
代 , 由于人口是一种资源和财富 , 多子观念在很多

民族中都存在 。从婚房及其周围的布置上也可以看

出 , 香蕉串 、 椰子串 、 棕榈串等多果植物即有祈求
多子的意愿;另外 , 在婚礼仪式的最后 , 将做过洒

水礼的法螺放在宝石花篮中献给两位新人的仪式只

能由子女双全的贵妇人来完成 , 这也说明了对生育
问题的重视。不过 , 在生男还是生女的问题上 , 基

本上是一视同仁 , 因为从多位缅王的子女统计数字

来看 , 男女大体是持平的 , 甚至有的缅王公主的数
量远远大于王子。虽然王位基本上传男不传女 , 也

存在 “母以子贵 ” 的例子 , 但这并没有导致后妃

们纷纷追求生男孩 。缅甸现在的人口比例———女性
略多于男性———也基本上可以印证这一点。

五 东吁王朝的和亲

和亲是一种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与其他民

族或国家结亲的特殊婚姻 , 是一种以婚姻换取和平

安定环境的政治策略。在东吁王朝时期 , 和亲从某
种角度来看还是一种臣服与结盟的表示 。

东吁王朝的和亲主要有两种形式 , 一种是将公

主外嫁。在其还不够强大的 15世纪 , 为了联合南
部的孟人 , 东吁王朝曾把公主苏明昂献给孟王

[ 18]
。

这在东吁王朝的历史上是比较少的 , 因为在缅王看

来 , 将公主外嫁有臣服的意思 , 是不得已而为之
的 , 甚至还拒绝藩属结亲的要求

[ 19]
。

另一种形式是所统治的藩属国或土司将公主作

为礼物或贡品献给缅王 。这种形式比较多见 , 尤其
是在东吁王朝比较强大的时候 , 周围的部落和土司

大都有结盟和臣服的意愿。莽应龙在位时期 , 东吁
王朝最为强盛 , 地方主动进献公主 , 前来和亲也就

格外频繁。如 1562年 、 1563年 、 1564年 、 1567

年 , 景栋土司 、掸邦诸土司 、阿瑜陀耶王 、 清迈王
等纷纷携女带奴来献 , 缅王将她们安排在华美的居

所中 , 隆重迎娶
[ 20]
。这样的和亲事例比比皆是 ,

说明土司向缅甸王室献女儿为礼已经成为惯例。
东吁王朝的和亲以接受藩属的公主为主 。这种

和亲政策是在双方对比力量悬殊时的一种权宜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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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 , 但更多的时候 , 藩属国或土司们把公主当成一
种可以进献的贵重礼物 , 在需要时献出去以求自

保 。正因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这些进献来的公主

无足轻重 , 所以她们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, 并没
有大幅减少藩属或土司的反叛以及缅甸对其的镇

压 。但是外族或外国公主的到来 , 客观上些微改变

了东吁王朝王室内部通婚的封闭的婚嫁传统 , 使王
室血统混进了新鲜的血液 , 有利于生物学上的优

化 。另外 ,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也有利于文化的交
流和传播。

六 王族婚姻对东吁王朝政治的

影响

王族内婚制优先的原则是造成东吁王朝时期战

事频仍的原因。本来内婚制使得各地诸侯都有王室
血统 , 大家互为亲戚 , 应该更加促进社会的稳定和

团结 , 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。缅甸的整个封建社会史

可以说是一部征战史 , 既有对内的 , 也有对外的 ,
尤以对内征战为主。当其势力强盛时 , 对内统一 ,

对外扩张 , 征战是避免不了的;而当其势力衰弱

时 , 各地封王纷纷拥兵自立 , 彼此之间免不了你争
我夺。为什么对内的征战会如此多呢 ?恰恰是缅甸

王族的婚姻制度和诸子分封制造成了这一结果 。东

吁王朝时期对地方的统治依然沿用前朝的分封制 ,
即将重要的城镇都分封给王弟 、王子等 , 因而他们

不仅拥有封地的财权 , 还有相当数量的兵力 , 在战

时负责为国王提供兵力 , 甚至亲自参战。各地的封
王与国王都是兄弟或叔侄关系 , 复杂的婚配关系使

他们很多人都有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可能 , 但因为王
位嫡传或其他某种原因 , 只有一人能幸运地成为国

王。王权带来的权力 、 荣耀以及佛教的功德都是无

可比拟的 , 分封各地的诸王未必都没有觊觎王位的
野心;如果有野心而没有机会 , 或许征战也就不会

这么多 , 但恰恰这些封王们手里都拥有财权和兵

权 , 一旦时机成熟 , 有野心者必然要造反。这不但
造成了战争的增多 , 也直接造成了东吁王朝时期国

王非正常死亡的大量出现 , 甚至 1648年驾崩的达

龙王因最终寿终正寝被称为 “善终之王 ” (“达龙”

的意思为 “善终 ”), 其原本的名字反不为人

知
[ 21]
。因此 , 这种内婚制优先的原则使各地封王

既互为亲戚又互为对手 , 彼此之间对权力的争夺就

不可避免了。东吁王朝以内婚制 、一夫多妻制等婚

姻形式建立起来的是一套跨集团式效忠网络 , 是一
种庇护关系 , 是松散的地区性联盟组织 , 而这种联

盟并不是很稳固的实体
[ 22]
。

七 结语

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, 东吁王族的婚姻制度保留
了大量古代氏族社会血缘婚的残余 , 实行的是内婚

制与外婚制并行 、 内婚制优先的原则。尽管在缅甸

历史上 , 妇女的地位一直都比较高 , 但从王族的婚
姻来看 , 妇女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财产来对待。尽

管她们有华室 、美服 , 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 , 但
避免不了她们对男人 、 对父权统治的依附地位 , 这

主要还是古老的习俗使然。另外 , 这种内婚制还是

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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